
陈村慈善会奔朗公益慈善基金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奔朗教育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

(2021 年 7 月)

第一条 为了科学合理、充分有效地发挥“奔朗教育奖学金”在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的奖学助学及促教促研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奔朗教育奖学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奔朗教育奖学金”管理办法的

制定与修订，奖学金的评定、管理及发放工作。管理委员会设主任 2 人、副主任 3

人、委员 3 人、秘书 1 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由陈村慈善会奔朗公益慈善基金与南

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别推荐，经双方主任审核批准确定。

管理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主 任:高树军、尹育航

副主任:石防震、朱云峰、陶洪亮

委 员:丁楠、欧勇强、张立

秘 书：吕心语

第三条 “奔朗教育奖学金”每年共计伍万元。分别设立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创新成果奖学金、优秀特长生奖及优秀青年教师奖。其中优秀学生干部奖 15000

元/年，创新成果奖15000元/年，优秀特长生奖10000元/年，优秀青年教师奖10000

元/年。

第四条 学生奖学金类别及评选条件

1.优秀学生干部奖

优秀学生干部奖设特等奖 1 名，奖励 3000 元/人；一等奖 3名，奖励 2000 元

/人；二等奖 6 名，奖励 1000 元/人。



评选条件:

（1）本奖项主要奖励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班级及学生党支部

中积极组织或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者；

（2）在本学年内主要课程无不及格门次，三、四年级学生通过国家英语四级

考试:

（3）学生综合测评成绩持名位于班级(专业)前列。

2.学生创新成果奖

学生创新奖设一等奖和二等奖，不设名额，一等奖奖励 2000 元/项，二等奖

奖励 1000 元/项。

评选条件:

（1）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课外科技竟赛，获省部级以上奖励者或在

校期间独立完成科技创新活动并获国家专利的我院本科生及研究生，获创新奖一

等奖学金；

（2）参加学校各级各类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并获得二等奖以上的我院本科生

及研究生，获创新奖二等奖学金；

（3）本科生在核心期刊及其以上刊物发表科研论文者。

3.学生社会活动奖(优秀特长生奖)

学生社会活动奖金额 10000 元/年，奖金 500 元/人。

评选条件:

（1）代表学校参加国家或省级以上体育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者；

（2）代表学校参加国家级或省级各类文艺活动，成绩优异者；

（3）具有一定的兴趣特长或专项技能，并为学校和学院做出突出贡献或带来

良好声誉者；



（4）学生以集体形式参加各类文艺体育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侧重于奖励活

动的组织者。

第五条 优秀青年教师奖

优秀青年教师奖金额 10000 元/年，共 2 名，5000 元/人。

评选条件:

（1）热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关心支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展建设，积

极参加学校学院及各研究所活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2）教学工作量馆满，教学、科研成果突出，并得到师生好评者。

第六条 说明:

1.“奔朗教育奖学金”中创新奖与其他奖项可以兼得，“奔朗教奖学金”与其

他的社会奖学金不可兼得。

2.“奔朗教育奖学金”各项奖项评奖不得突破各自奖项划定奖金额度，如按

条件获奖人数未满，其余款额可转为下年运用；如按条件获奖人数超过既定名额，

可从历年累计奖金中支取。

3.“奔朗教育奖学金”学生奖按教学年限期评定，优秀青年教师奖按自然年

限期评定。

第七条 未尽事宜由“奔朗教育奖学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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